应县龙华陶瓷有限公司“9·4”机械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 (安委办〔2021〕4号)  《山西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实施细则》(晋安办发〔2021〕119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县政府对《应县龙华陶瓷有限公司“9·4”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的批复要求，县应急局成立了由副局长郭玉军任组长、安委办协调股负责人袁丹任副组长，县应急、公安局、住建、县总工会、县纪委监委、属地乡镇等单位组成的县安委办评估组。对应县龙华陶瓷有限公司“9·4”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评估实施情况
局领导高度重视此次评估工作，组织审定了《评估工作方案》，及时召开现场评估工作动员会议，明确任务、细化分工、压实责任，确保了评估工作顺利开展。评估工作主要分以下三个阶段进行。

(一)评估准备阶段：2025年5月9日，县安委办印发了《关于开展应县“8.2”坍塌事故和“9·4”机械伤害事故评估工作的通知》，制定了《评估工作方案》，明确了评估单位、评估目标、评估人员、评估时间、评估内容、工作程序和有关要求。
(二)现场评估阶段：2025年5月12日，由郭玉军组长带队，县应急、公安局、住建、县总工会、县纪委监委、属地乡镇等单位组成的县安委办评估组，进行现场评估。评估组听取了应县龙华陶瓷有限公司对该起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汇报，查验了责任追究等相关资料，并与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随后到事故发生车间进行了实地核查。

(三)撰写报告阶段：评估组在综合分析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现场评估核查情况的基础上，形成了评估报告。

二、对事故有关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一)《调查报告》建议对事故单位处理意见落实情况

龙华陶瓷

评估内容：龙华陶瓷，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对龙华陶瓷处以30万元（叁拾万圆）经济处罚。

评估落实情况：2024年1月3日，应县应急管理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应急罚[2023]事故004号，对责任单位应县龙华陶瓷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罚款30万元。

(二) 《调查报告》建议对有关部门处理意见落实情况
应县应急管理局

评估内容：应县应急管理局违反了《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第八条第三项规定，建议应县应急管理局向应县人民政府做出书面检查。

评估落实情况：应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于2023年12月18日份向应县人民政府做出书面检查。
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评估内容：违反了《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二项规定，建议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应县人民政府做出书面检查。
评估落实情况：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12月20日向应县人民政府做出书面检查。
（三）《调查报告》建议对事故单位有关人员（5人）处理意见落实情况

1.因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1人)
葛成生，男，50岁，在龙华陶瓷负责放坯工作。未按照操作规程关闭电源暂停开关，擅自把身体探进设备内清理掉坯，误碰光电检测开关，挂釉机启动工作程序，将其压在前排升降机械手下，对本次事故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在本起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

评估落实情况：由于本人已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2.事故单位其他人员处理意见落实情况（4人）
孙海强，男，42岁，龙华陶瓷有限公司成型车间挂釉组带班，对从业人员管理不严格，未及时制止和纠正从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龙华陶瓷有限公司给予严肃处理。
评估落实情况：龙华陶瓷对孙海强作出记大过处分并罚款5000元。
王安喜，男，42岁，应县龙华陶瓷有限公司成型车间主任。对从业人员管理不严格，未及时制止和纠正从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龙华陶瓷有限公司给予严肃处理。
评估落实情况：龙华陶瓷对孙海强作出记大过处分并罚款6000元。
齐清宇，男，41岁，龙华陶瓷分管安全负责人。在此次事故中未制止和纠正从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款规定，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重要责任。因其未及时制止和纠正从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导致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建议对其给予上一年年收入40%的经济处罚（2022年疫情原因，龙华陶瓷从2022年10月份组织生产，工资总计10500元，应罚款4200元）。

评估落实情况：2024年1月3日，应县应急管理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应急罚[2023]事故006号，对责人齐清宇作出行政处罚，罚款4200元。
 任丽平，男，龙华陶瓷法人。对从业人员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行为督促落实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领导责任。因其对从业人员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行为督促落实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建议对其给予上一年年收入40%的经济处罚（2022年疫情原因，龙华陶瓷从2022年10月份组织生产，工资总计15000元，应罚款6000元）。

评估落实情况：2024年1月3日，应县应急管理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应急罚[2023]事故005号，对责人任丽平作出行政处罚，罚款6000元。
(四) 《调查报告》建议对有关公职人员(2人)处理意见落实情况

评估内容：建议对2名有关公职人员给予处理，其中2名人员给予批评教育决定。

评估落实情况：应县应急管理局党委按要求对2名公职人员的处理意见，已全部落实到位。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龙华陶瓷，一是依法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组织安全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杜绝违规操作。二是根据作业特点，加强作业区域现场安全管理，认真组织开展安全巡查，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三是深入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在成型车间各岗位开展专题安全培训教育，确保成型车间各岗位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规范作业。

应县应急管理局和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强对本行业本区域相关单位的监督管理，深入开展专项行动，认真排查和治理安全隐患，重点打击和整治各种违规违章行为。

各级各部门、各企业，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履行各自管理职责，采取各种安全防范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四.评估意见

综上所述,评估组认为,本起事故中,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均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建议处理到位；相关责任单位能够吸取事故教训，按照调查报告提出的建议整改到位，强化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

应县人民政府“9·4”事故评估组

2025年5月30日      


